




五、本人与湖南海利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、

湖南海利之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及其他利益安排。

六、本人保证此次参与认购湖南海利非公开发行所需资金于本次

非公开发行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,湖 南海利相关发行

方案在证监会备案前到位。

七、本人承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会减

持所持有的永超投资股份,即不间接减持通过永超投资持有的湖南海

利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。

八、上述确认和承诺是真实丁准确、完整的,如有违反,本人自

愿承担违反上述确认和承诺所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。

特此确认和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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